关于开展株洲市人才项目绩效评估的通知

株人才办〔2017〕14号

各有关单位：

 自2014年“万名人才计划”实施以来，已连续组织申报三批创新创业领军人才、新引进高层次人才，遴选第一批株洲市核心专家。经研究，决定组织开展人才项目绩效评估。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评估对象

1.2016年株洲市创新创业领军人才；

2.2014年以来新引进并享受安家补贴的高层次人才；

3.第一批株洲市核心专家。

二、评估内容

1.绩效情况

（1）领军人才及团队的培养情况；创新创业项目进展情况，包括创新成果、经济效益等。

（2）2014年以来引进的高层次人才业绩及成果奖励等。

（3）核心专家的业绩、引领示范效应及成果奖励等。

2.资金管理情况

（1）2016年领军人才资金到位及使用情况，须提供财务凭证。

（2）2014年以来引进的高层次人才资金到位及发放情况，须提供财务凭证。

三、评估时间及方式

1.时间：10月20日-11月10日。

2.方式：采取现场考察、座谈交流、查审资料等方式开展评估。

3.市级以上机关事业单位由市委人才办组织开展评估。其他单位由所在县市区委组织部开展评估，评估情况请于11月20日前报市委人才办。

四、其他事项

1.评估准备资料：评估对象填写《人才项目绩效评估表》及其他工作绩效资料、补贴资金财务凭证等。

2.到各单位具体时间另行通知。

3.本次评估结果作为后续补贴资金拨付或核心专家人选调整的参考依据。

4.联系电话：市委人才办（28680215）

附：
1.株洲市人才项目绩效评估表（领军人才填写）

2.株洲市人才项目绩效评估表（引进高层次人才填写）

3.株洲市人才项目绩效评估表（核心专家填写）

中共株洲市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2017年10月16日

附件1

株洲市人才项目绩效评估表

（2016年领军人才填写）

	姓  名
	
	工作单位
	

	职  务
	
	学    历
	

	联系电话
	
	创新或创业类
	

	创新创业项目进展情况（表格不够可附件在后）：

	资金到位及使用情况：



	其他业绩（含所获成果、荣誉）：

	领军人才意见：

本人确认以上情况真实有效，并承诺坚持科研创新，主动带领团队提升科研能力，有效使用创新创业扶持专项资金。
                                                      签名：    

                                                 年     月     日

	所在单位意见：

本单位确认以上情况真实有效，并承诺将市县（区）两级创新创业专项扶持资金全部用于       领军人才科研创新或科研团队建设。我单位将为领军人才工作生活提供良好保障。
                                                           盖章：    

年     月     日

	评估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注：本表可附页填写
附件2

株洲市人才项目绩效评估表

（2014年-2016年引进高层次人才填写）

	姓  名
	
	工作单位
	

	职  务
	
	学    历
	

	学  位
	
	联系电话
	

	工作业绩情况：

	资金到位情况：



	评估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注：本表可附页填写
附件3  

株洲市人才项目绩效评估表
（核心专家填写）

	姓  名
	
	工作单位
	

	职  务
	
	学    历
	

	学  位
	
	联系电话
	

	取得业绩成果情况：

	发挥示范引领作用情况：



	评估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注：本表可附页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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